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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自公司最近一次披露《关于获得政府

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至今，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获得政府补助合计11,334,411.77元人

民币，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0.48%，补助

形式均为现金，截至目前，上述补助已经实际收到相关款项，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获得补助的主体 补助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元）

1 广东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14 1,790,000.00

2 德爱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5/4/14 6,000.00

3 太原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15 200,000.00

4 宿迁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15 1,500.00

5 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16 30,000.00

6 滁州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2025/4/17 8,000.00

7 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17 20,000.00

8 杭州德爱威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025/4/18 1,200,000.00

9 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18 26,000.00

10 郴州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5/4/18 10,000.00

11 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2025/4/18 32,000.00

12 荆门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21 5,000.00

13 武汉东方雨虹科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22 200,000.00

14 杭州德爱威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025/4/24 30,000.00

15 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25 700,000.00

16 苏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25 1,500.00

17 郴州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5/4/27 30,000.00

18 唐山孚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28 100,000.00

19 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25/4/28 300,000.00

20 济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28 160,000.00

21 武汉东方雨虹科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4/30 200,000.00

22 长沙东方雨虹砂粉科技有限公司 2025/5/7 50,000.00

23 四川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5/8 200,000.00

24 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2025/5/16 2,490,831.75

25 北交振安轨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25/5/20 24,000.00

26 东方雨虹民用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025/5/21 90,000.00

27 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5/22 155,300.00

28 芜湖孚达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2025/5/22 200,000.00

29 洋浦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5/26 30,000.00

30 虹石（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5/5/26 3,000.00

31 广州东方雨虹砂粉科技有限公司 2025/5/28 200,000.00

32 东方雨虹科技发展（海南）有限公司 2025/5/28 2,000,000.00

33 南通金丝楠膜材料有限公司 2025/5/29 4,500.00

34 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2025/5/29 30,259.02

35 华砂砂浆（庐山）有限公司 2025/5/29 50,000.00

36 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2025/5/29 29,450.00

37 海南太和科技有限公司 2025/5/30 59,139.00

38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5/30 300,000.00

39 洋浦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5/30 67,932.00

40 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5/6/4 300,000.00

合计 11,334,411.77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的类型，上述均为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金额11,334,411.77元人民币。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收到的上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

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当期损益；公司收到的上述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其他收益并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货币性资产的政府补助，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的取得预计对公司2025年度利润

总额的影响金额为11,334,411.77元人民币，全部计入其他收益。 以上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

影响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利润总额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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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股份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上海创业接力泰礼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泰礼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含泰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股东上海创业接力泰

礼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礼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泰礼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含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含泰投资” ）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

函》，获悉泰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含泰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208,

500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1.41%，持股数量由6,004,188股减少至4,795,688股，泰礼投

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含泰投资合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由7.00%下降至5.59%， 股份变

动触及1%的整数倍。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泰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含泰投资

住所

泰礼投资：上海市闵行区庙泾路66号G563室

含泰投资：上海市闵行区园文路28号306-A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5月21日至2025年6月5日

股票简称 优宁维 股票代码 301166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泰礼投资） -350,000 -0.41%

A股（含泰投资） -�858,500 -1.00%

合计 -1,208,500 -1.4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继承□

赠与□表决权让渡□

其他□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泰礼投资

持有股份 5,075,688 5.92% 4,725,688 5.5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75,688 5.92% 4,725,688 5.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含泰投资

持有股份 928,500 1.08% 70,000 0.0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28,500 1.08% 70,000 0.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持有股份 6,004,188 7.00% 4,795,688 5.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004,188 7.00% 4,795,688 5.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注：本次变动前后持股比例均以公司总股本85,739,068股（扣除回购专户股份后）为基数计算。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中，泰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含泰投资减持股份情况属于

履行前期已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 2025年5月19日-5月20日，泰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含泰投资

合计减持171,500股；2025年5月21日-6月5日，泰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含

泰投资合计减持1,208,5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礼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含泰投资已累计减持股份

数量为1,380,000股，未超过减持计划规定的减持数量，本次实际减持情况

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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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5年6月3日、6月4日、6月5日，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

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5年6月3日、6月4日、6月5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外部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

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控股股东北京翠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函证确认，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

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价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

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提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对市场传闻、热点炒作等审慎分析判断，防范投

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3日、6月4日、6月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二）公司经营风险

公司近年受零售行业市场环境、支付行业政策市场变化、以及子公司当代商城中关村店闭店重建等因素

的影响，零售业务和收单业务收入降幅较大，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尚处于亏损状态。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29亿元，同比下降39.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7亿元，同比下降17.52%。2025年第一季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5.66亿元，同比下降9.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93万元，同比增长25.49%。

（三）其他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经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报备文件：

《北京翠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翠微股份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回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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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574,785,888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共计172,435,766.40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因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致使公司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

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总额固定不变” 原则对现金分红比例进行

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74,785,88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

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2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60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08*****176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 01*****643 孙耀忠

4 01*****490 焦雷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3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

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谢坤

咨询电话：0377－69723888

传真电话：0377－69722888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2241� � � � � � � �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0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进展公告涉及的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Goertek� Smart� Technology� Vina�

Company� Limited，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5月21日、2025年5月22日分别召开2023年度股

东大会、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2025年

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用于子公司向

供应商采购货物时使用供应商信用额度及信用账期或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等融资业务，担保额度期限为一

年，自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期限内任一时点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

度。

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及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近日，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为子公司Goertek� Smart� Technology� Vina� Company� Limited

（以下简称“越南歌尔智能科技” ）向ITOCHU� VIETNAM� COMPANY� LIMITED出具了担保函，为担保

函签署后被担保方与债权人发生的货款提供相应的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担保方：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Goertek� Smart� Technology� Vina� Company� Limited

3、债权人：ITOCHU�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4、担保金额：人民币6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 担保内容： 若越南歌尔智能科技未按双方约定付款账期向ITOCHU� VIETNAM� COMPANY�

LIMITED支付货款时，公司将在人民币600万元的最高担保额度内承担相应债务责任。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Goertek� Smart� Technology� Vina� Company� Limited

2、成立日期：2023年3月15日

3、 注册地点 ：Lot� A1, � Nam� Son� -� Hap� Linh� Industrial� Park, � Nam� Son� ward, � Hap�

Linhward, � Bac� Ninh� city� and� Lac� Ve� commune, � Tien� Du� district, � Bac� Ninh� province, �

Vietnam

4、法定代表人：蒋洪寨

5、注册资本：9,000万美元

6、主营业务：生产智能音箱、游戏手柄、VR＆AR、无人机、智能家居、耳机、扬声器、扬声器模组、注塑

件、冲压件等产品等

越南歌尔智能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歌尔泰克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有较好的资产质量和资

信状况，其本身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2024年度对越南歌尔智

能科技担保额度为人民币39,660.10万元，截至上述担保事项发生日，已使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776.74万元

（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0.02%，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担保额

度范围内。

越南歌尔智能科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5年3月31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77,176.91 276,119.93

负债总额 336,326.23 232,496.97

净资产 40,850.68 43,622.96

科目 2025年1-3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40,510.85 40,600.04

利润总额 -2,633.12 -14,339.06

净利润 -2,633.12 -14,339.06

注：上述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审议的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1,006,917.11万元（被担保对象均为

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截至目前，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68,140.41万元，占2024年

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0.82%和2.05%，逾期担保金额为0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

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和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出具的保证函。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001216� � � � � � �证券简称：华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8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251,866,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元人民币（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为100,

746,680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权益分派方案从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化，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金

额进行调整。

3、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51,866,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

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8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8*****127 醴陵市致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 08*****795 醴陵市华联悟石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3 08*****800 醴陵市华联立磐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4 08*****459 新华联亚洲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5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办公室

咨询地址：湖南省醴陵市经济开发区瓷谷大道旁华瓷股份大厦

咨询联系人：彭龙、张倩祯

咨询电话：0731-23053013

传真电话：0731-23053013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688503� � �证券简称：聚和材料 公告编号：2025-027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43447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1 2025/6/12 2025/6/12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

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回购股份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4.3447元（含税），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利润分配预案调整原则：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

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242,033,643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1,865,634股

后的股本230,168,009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00,001,094.87元（含税）。

（2）具体除权除息方案及计算公式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

利。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和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230,168,009股×

0.43447元/股）÷242,033,643股≈0.41317元/股（保留五位小数）

综上，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前收盘价格-0.41317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1 2025/6/12 2025/6/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刘海东先生、常州鹏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鹏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常州鹏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

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3447元；

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3447元，待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

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9102元。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3910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

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910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3910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

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6）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4344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3882061

特此公告。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 �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2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5年3月2日，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重庆两江新区高质量发展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两江产业基金” ）、重庆产业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重庆产业母基金” ）、重庆江河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河汇” ）、浙江吉润汽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吉利” ）、迈驰智行（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驰” ）、宁波路特斯机器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路特斯” ）共同签订《车BU投资框架协议》，指定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两江产业基金或其指定关

联方、重庆产业母基金及江河汇指定主体共同出资15亿元人民币发起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以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千里合伙企业” ）。 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出资2亿元人民币并担任千里合伙

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千里合伙企业设立后，将以15亿元人民币现金向由关联方吉利或其指定主体、关联方迈

驰、关联方路特斯或其指定主体及为员工激励目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员工持股平台” ）共同

投资设立的重庆千里智驾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进

行增资。 具体投资情况、 投资标的情况及关联方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7）。

经上述各相关方协商，拟待千里合伙企业及合资公司分别设立、并完成千里合伙企业向合资公司的增资

后，由千里合伙企业与吉利、迈驰、路特斯、员工持股平台共同签署《关于重庆千里智驾有限公司之股东协

议》。 公司于2025年6月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相关事项的议案》进行了审议，6名关联董事印奇先生、鲍毅先生、王梦麟女士、刘金良先生、李传海先生、

龙珍珠女士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3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千里合伙企业的各合伙人已分别完成各自审批程序同意合伙企业的设立与增资合资公司事项， 待千里

合伙企业成为合资公司股东后即可签署《关于重庆千里智驾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资公司的股东：千里合伙企业、吉利、迈驰、路特斯、员工持股平台。

2．注册资本

(1)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

(2)各方股东在合资公司中的认缴注册资本、出资金额、出资方式以及持有合资公司股权比例如下表所

示。

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元）

实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元）

出资方式

（超过注册资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持有合资公

司股权比例

千里合伙企业 60,000,000 60,000,000 现金出资15亿元 30%

吉利 60,000,000 60,000,000

现金出资2亿元+以评估报告所列实物进行出

资13亿元+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30%

迈驰 60,000,000 60,000,000

以评估报告所列实物进行出资15亿元+资本

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30%

路特斯 10,000,000 10,000,000

以评估报告所列实物进行出资2.5亿元+资本

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5%

员工持股平台 10,000,000 9,250,000 现金出资150万元+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5%

合计 200,000,000 199,250,000 / 100%

3．合资期限

合资公司的经营期限初始为二十年， 初始股东应于经营期限届满前不少于三个月内协商一致决定是否

对经营期限进行延长。

4．股东会

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会议由各方股东按实缴出资行使表决权。合资公司股东会应至少每季度

召开一次。

股东会会议必须经由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出席方为有效。股东会审议事项须经代表50%以上表决

权的股东同意方可通过，但审议下述事项时应当经初始股东一致同意方可有效通过：决定合资公司的经营方

针和投资计划；批准年度财务预算及决算方案；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合并、分立、变更形式、解散和清算、破产、停业、重组、被并购、视同清算事件等事项；修改公司章程；对外投资

（包括但不限于实施对另一主体或业务的收购或与其他主体合并）、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向股东或其关联方

提供担保或借款；向股东或其关联方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或借款；批准和修改股权激励计划等事项。

5．董事会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千里合伙企业有权提名三名董事，吉利及迈驰各有权提名两名董事，董事长由

千里合伙企业提名。 合资公司不设副董事长。 董事会实行一人一票制，董事长没有权利行使决定票。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二分之一以上董事 （且应当包括千里合伙企业委派的3名董事和吉利委派的1名董

事）出席方可举行。 董事会审议事项须经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同意方可有效通过，但董事会审议以下事项时应

当经全体董事同意方可有效通过：制订经营计划、投资方案、年度财务预算及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对外投资，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公司形式、破产、停

业、重组、被并购或者视同清算事件的方案，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以及非日常经营过程中出

售、转让、许可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合资公司的知识产权等事项。

6．监事会

合资公司设立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迈驰与吉利各自有权提名一名监事，经股东会会议根据前

述委派任命后生效。 另有一名职工代表监事，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7．经营管理机构

合资公司设一名首席执行官（CEO），与一名首席财务官（CFO），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设一名首席技术

官（CTO），由千里合伙企业指派，并向董事会报备。

合资公司设产品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成员共五名，由吉利、迈驰、路特斯各委派一名代表及合资公司

委派两名代表组成。 其中合资公司委派的代表应为其CEO或CTO，并应担任产品技术委员会主任。

8．注册资本的增加及优先认购权

未经初始股东的事先书面同意，合资公司不得新增注册资本或发行任何股权类证券。合资公司新增注册

资本时，初始股东有权行使优先认购权。

9．注册资本的转让及优先购买权

未经其他初始股东事先书面同意，任一初始股东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向任何第三方主体转让、出售、质押、

抵押或其他形式处置其持有或控制的合资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如任一股东有意向任何其他主体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合资公司股权， 其他初始股东就该等拟转让

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相关事项的议案》进行了审议，6名关联董事印奇先生、鲍毅先生、王梦麟女士、刘金良先生、李传海先生、

龙珍珠女士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3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通过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充分了解，对该事项涉及的议案等相关资料予以认真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业务发展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

表决。

四、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 千里合伙企业向合资公司增资事项尚未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

集中申报审查，相关协议的签署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3619� � �证券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5-030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399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4,905,1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06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春第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李世光、陈庆军因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石明鑫出席了会议；高级副总裁姚桂成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和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453,319 98.7365 1,019,400 0.8871 432,425 0.376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459,919 98.7422 1,020,300 0.8879 424,925 0.369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437,719 98.7229 1,028,000 0.8946 439,425 0.382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437,819 98.7230 1,028,800 0.8953 438,525 0.381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31,344 99.0654 1,014,100 0.8825 59,700 0.0521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464,219 98.7459 1,016,200 0.8843 424,725 0.3698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416,519 98.7044 1,050,800 0.9144 437,825 0.3812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58,019 94.8834 1,064,200 3.6246 438,025 1.4920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774,429 97.2753 2,691,390 2.3422 439,325 0.382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54,229 97.3448 2,611,290 2.2725 439,625 0.3827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309,019 98.6109 1,117,800 0.9728 478,325 0.4163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336,219 98.6345 1,116,500 0.9716 452,425 0.3939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412,919 98.7013 1,043,800 0.9084 448,425 0.3903

14、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787,129 97.2864 2,674,990 2.3279 443,025 0.3857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796,429 97.2945 2,665,990 2.3201 442,725 0.3854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14,829 97.3105 2,674,490 2.3275 415,825 0.3620

1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一2027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797,344 99.0359 1,051,700 0.9152 56,100 0.0489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774,529 97.2754 2,689,790 2.3408 440,825 0.3838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781,429 97.2814 2,681,690 2.3338 442,025 0.3848

2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11,429 97.3075 2,645,890 2.3026 447,825 0.389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85,544,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6,200,8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2,085,634 91.8400 1,014,100 7.7062 59,700 0.4538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2,353,890 92.4439 168,700 6.6253 23,700 0.930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9,731,744 91.6952 845,400 7.9655 36,000 0.3393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28,286,444 96.3426 1,014,100 3.4539 59,700 0.2035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

的议案》

27,919,319 95.0922 1,016,200 3.4611 424,725 1.4467

7

《关于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7,871,619 94.9297 1,050,800 3.5789 437,825 1.4914

8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27,858,019 94.8834 1,064,200 3.6246 438,025 1.4920

9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的议案》

26,229,529 89.3368 2,691,390 9.1667 439,325 1.4965

11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7,764,119 94.5636 1,117,800 3.8071 478,325 1.6293

12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27,791,319 94.6562 1,116,500 3.8027 452,425 1.5411

13

《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27,868,019 94.9175 1,043,800 3.5551 448,425 1.5274

17

《关于制定 〈中曼石油天然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25年一2027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

28,252,444 96.2268 1,051,700 3.5820 56,100 0.191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1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8、12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王菲、冯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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